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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联迪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5 月 19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5 月 12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南京江宁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爱军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邬玲，严方、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江苏恒金联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金劲松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熊辉、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南京联迪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沈荣明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熊辉、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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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孙成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太勇、江苏金大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鲜啟鸣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鲜啟鸣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太勇、江苏金大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李正魁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正魁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太勇、江苏金大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曹莹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曹莹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太勇、江苏金大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龚婷婷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龚婷婷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太勇、江苏金大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南京盛滨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孙成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熊辉、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9 年 2 月 11 日，公司决议并作为协议的丙方与南京江宁经开高新创投有

限公司（甲方）、南京大学孙成教授团队（乙方）、江苏恒金联创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丁方）等在南京签署《关于共建南京环境区块链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出资设立南京盛滨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4 日收到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开庭传票及

相关通知材料，南京江宁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江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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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高新园”）认为：在履行《关于共建南京环境区块链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协议》

过程中，南京盛滨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存在运营管理不规范、载体违规使用、经

营数据不实、资金使用存在严重问题等违约行为，且未能完成《关于共建南京环

境区块链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的各项发展目标和任务。根据《关于共建

南京环境区块链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江宁开发区高

新园要求各被告解除协议，要求南京盛滨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归还补贴资金并支

付相应利息，并要求其他被告就南京盛滨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不能偿还的部分款

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经过开庭审理后，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出具《民事判决书》(2021)苏 0191 民初 3472 号，判决结果如下：1、

确认原告南京江宁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与被告孙成、鲜啟鸣、李正

魁、曹莹、龚婷婷、南京联迪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金联创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共建南京环境区块链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协议》已于 2021 年

5 月 1 日解除；2、驳回原告南京江宁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的其他

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由原告南京江宁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负

担。 

原告南京江宁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办公室不服该判决，将江苏恒金联

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南京联迪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孙成、鲜啟鸣、李正魁、

曹莹、龚婷婷以及南京盛滨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上诉至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 年 5 月 12 日予以登记立案，案号为(2022)

苏 01 民终 6001 号。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原告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南京江宁开发区高新技术产

业园管理办公室的全部诉讼请求：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原告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五）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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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 年 5 月 19 日发出的信息通知，该案件

将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开庭审理，后续如有进展公司会持续披露。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会积极应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给公司及投资者

造成损失。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会积极应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给公司及投资者

造成损失。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严格按照《关于共建南京环境区块链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协议》

的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并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与相关方积极沟通协商。 

南京盛滨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本

公司认缴出资 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截至目前本公司出资已全部

到位。 

公司并未参与南京盛滨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日常管理与运营。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南京法院电子诉讼平台》系统案件查询信息 

2、《南京法院》发出的短信通知信息 

 

 

南京联迪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公告编号：2022-023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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